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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委员会特别想听取意见的具体问题 

 

 

 
 

 A. 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惯例 
 

 

1.  委员会请各国和国际组织在 2016 年 1 月 31 日之前： 

(a) 向委员会提供嗣后协定或嗣后惯例为条约解释作出贡献的任何国内法院

判决实例；以及  

(b) 向委员会提供由独立专家组成的条约机构的宣判或其他行动被视为引起

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或嗣后惯例的任何实例。 

 

 

 B.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 

 

 

2.  委员会再次请各国在 2016 年 1 月 31 日之前提供资料，说明在它们的实践中，

在涉及国际或非国际武装冲突时，国际或国内环境法是否被解释为适用。委员会特

别希望收到以下材料： 

(a) 条约，包括有关的区域或双边条约； 

(b) 与本专题有关的国内法律，包括执行区域或双边条约的国内法律； 

(c) 对涉及武装冲突的争端适用国际或国内环境法的判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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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委员会还希望各国提供资料，说明它们是否有旨在在武装冲突背景下保护环境

的文书，例如：国家法律和规章；在国际行动期间适用的军事手册、标准操作程序、

接战规则或部队地位协定；以及涉及防卫相关活动的环境管理政策。委员会对涉及

预防和补救措施的文书特别感兴趣。 

 

 

 C.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4.  委员会请各国在 2016 年 1 月 31 日之前提供资料，说明其法律和惯例，尤其是

涉及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限制和例外的司法惯例。 

 

 

 D. 条约的暂时适用 
 

5.  委员会再次请各国在 2016 年 1 月 31 日之前提供资料，说明其暂时适用条约的

实践，包括涉及这一问题的国内法律，并特别举例说明： 

(a) 关于暂时适用条约的决定； 

(b) 此种暂时适用的终止；以及 

(c) 暂时适用的法律效力。 

 

 

 E. 强制法 
 

6.  委员会请各国在 2016 年 1 月 31 日之前提供资料，说明以下文件体现的与强制

法性质有关的实践、强制法的形成标准，以及成为强制法的后果： 

(a) 正式发言，包括在立法机构、法院和国际组织的正式发言；以及 

(b) 国家和区域法院以及仲裁法庭，包括准司法机构的判决。 

 


